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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黄耿煌
通讯员苏烈彬）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
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南安市公安局省
新派出所主动作为，多措并举，认真贯彻落
实各项公安便民利企工作措施，积极履职
尽责，用心用情书写惠企安商答卷，全力为
优化营商环境、创建平安辖区保驾护航。

省新派出所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无小
事”工作理念，组织社区民警深入企业，对
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进行全面检查，要求
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各项
安全保卫制度、预案及相关台账。同时，联
合辖区企业常态化开展反恐、消防演练活
动，检验了企业和警方的协同作战能力，帮
助企业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迅速作出反应，

提高企业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消除安全隐患。

省新派出所民辅警和武荣义警队组成
日常巡逻队伍，采取车巡、视频巡相结合，
最大限度提高辖区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加
大重点部位的巡逻频率密度，及时发现并
报告各类治安隐患。民警还走进企业，通过
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
并推出“早安省新”每日提醒，线上+线下同
步发力，不断增强企业职工遵法守法意识。
通过检查源头防范，民警深入辖区摸排异
地搬迁、欠款欠资等各类涉企矛盾纠纷，常
态化开展涉企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企
业疏通发展堵点，将苗头隐患问题遏制在
初始阶段。

用心书写惠企答卷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苏凯芳 通讯
员黄芳 去婷慧）“本来想着生喝羊奶更
有营养，没想到喝出了大问题……”近
日，市民李女士因持续出现咳嗽、腰痛等
症状，前往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发现，
她感染了布鲁氏菌病，而患病的原因是
喝了生羊奶。

今年7月份，李女士发现自己经常腰
痛，以为是腰肌劳损，她还特地到医院进
行了一个月的康复治疗，但症状并没有明
显的好转。前往解放军第 910医院就诊
后，医生检查发现，李女士不仅有咳嗽、腰
痛等症状，还出现了炎症指标高、肝功能
异常的情况。经询问，李女士称自己在病
发前有一段时间常喝现挤的生羊奶。医生
考虑到特殊病原体感染的可能，便进一步
完善血培养检查。最终，李女士被确诊为
布鲁氏菌感染。随后，医生根据患者的病
情特征，制定了专门的治疗方案。经一个
多月的治疗，李女士恢复了健康。

据介绍，布鲁氏菌病俗称“布病”，是
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
病，是国家法定乙类传染病。“布病”的传
染源以羊和牛为主，从事牛羊饲养、牲畜
屠宰、皮毛乳肉加工及兽医等人群属于
高危人群。普通市民可通过食用被污染
的水或食物，如生吃或食用未经煮熟的
牛羊肉、喝未经消毒的奶制品等而感染

“布病”。
医生提醒，不建议市民购买现挤羊

奶，更不能直接饮用生羊奶。现挤现卖的
羊奶由于没有经过检验检疫，饮用后有感
染“布病”的风险。“布病”可防可控，日常
生活中，市民要牢记“三要”“三不要”。“三
要”为食用肉类、牛奶和羊奶时要煮熟；家

里加工牛、羊肉时，最好戴上橡胶手套，处
理生熟肉的砧板和刀具要分开，加工完后
要用开水烫洗消毒；从事与畜类有关的屠
宰、剥皮、挤奶和加工等工作时要做好个
人防护。“三不要”为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
畜类和奶制品；不要宰杀、食用病死畜；不
要图新鲜原生态，喝生牛奶、生羊奶。

生喝现挤羊奶
女子感染“布病”

医生提醒：现挤现卖的羊奶没有经过检验检疫，饮用有风险

原告 丈夫低价转让股权
2天后提出离婚

一次查询，让孙某某发现了丈夫的
秘密。

今年3月11日，孙某某向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查询，才得知丈夫分两次将公
司的股权转让给了杨某某的母亲郭某
某，也就是孙某某的婆婆。

12年前，孙某某和杨某某喜结连
理。2013年9月10日，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杨某某以受让他人股权方式取得
福建省泉州市某手袋有限公司（下称

“手袋公司”）40%的股权。2016年，杨
某某前往海外工作，孙某某留在国内。
后因新冠疫情三年，杨某某均在境外。
之后，杨某某回国后便因家庭生意的债
务问题与孙某某发生冲突。

孙某某发现，2023年 2月6日，在
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杨某某与郭某某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手袋公司10%的
股权仅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郭某某，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今年2月7日，杨
某某再次在孙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与
母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剩余30%
的股权以15万元转让给郭某某，同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孙某某发现，杨某某第一次股权转
让后仅2天，就到法院起诉，要求与她
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第二次
股权转让后，杨某某于2024年2月9日
除夕夜再次要与她协议离婚。

孙某某认为，手袋公司现拥有价值
数千万元的厂房及生产设备，结合手袋

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来看，
该公司40%股权的转让公允价绝不仅
仅只有20万元，杨某某在其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该部分股权以如此不合理的
低价转让给郭某某，并且接连两次在股
权转让行为完成后立即向法院起诉离
婚或要求协议离婚，她有理由相信杨某
某和母亲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
串通，两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实质是杨某某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为此，孙某某作为原告，将杨某
某、郭某某及手袋公司起诉到鲤城区
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杨某某与郭某某
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无效；
判令郭某某将其持有的手袋公司40%
股权恢复登记至杨某某名下；判令手
袋公司协助杨某某、郭某某办理上述
股权变更登记。

被告 自己只是代持股份
转给母亲合情合理

然而，杨某某却否认自己与母亲恶
意串通，转移夫妻共有财产之说。

杨某某说，手袋公司成立于2006
年，为父母亲共同创立的公司，公司实
际股东为郭某某夫妻两人，经营管理也
为他们俩共同负责。2013年，因杨某某
兄弟学业结束，郭某某夫妻为了方便管
理公司，因此郭某某夫妻决定将手袋公
司部分股权转让至杨某某两兄弟名下，
由两兄弟代郭某某夫妻持有。2013年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工商变
更登记之用，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协
议，杨某某也未实际支付40%的股权转

让款20万元。手袋公司均是由郭某某夫
妻实际管理、经营、决策，杨某某从未参
与，也未行使过任何股东权益及履行过股
东义务。杨某某本就不享有任何公司的股
东权益，现他将代持的郭某某夫妻的股份
转回给郭某某，更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损
害孙某某的情况。

杨某某认为，孙某某作为郭某某家中
成员之一，对该事实应是十分清楚的。现
因夫妻俩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孙某某为了
分得不属于其夫妻财产的案涉公司股权
权益，才恶意提起诉讼。

郭某某辩称，她与杨某某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转让股权的行为
和程序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她说，从手袋公司2006
年设立开始，直至目前，公司的实际股东
及控制人均是她和丈夫俩。

手袋公司相关负责人则说，即使法院
院认定孙某某系此案适格原告,郭某某与
杨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合法有
效，应依法驳回孙某某的诉讼请求。

结果 股权“原路返回”
原告撤回起诉

“此案，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承办此
案的法官介绍。承办法官结合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定，通过“背靠背”调解方式，从案
情出发，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分析案件的相
关情况、相应的法律后果及利弊。

日前，郭某某将其持有的手袋公司
40%股权恢复登记至杨某某下，现已办
妥了股权变更登记。孙某某也向法院申
请撤诉。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王清波 罗思媛）2.5万元借款拖了10多年
未还，被起诉后仍无动于衷，直到被告知再
不还钱，就要面临司法拘留，王某才赶紧还
钱。近段时间，鲤城区人民法院持续开展

“联合力量”执行行动，联合公安机关、动车
站、拘留所等部门多点发力，力求以最短时
间、最大成效兑现当事人“真金白银”。

据悉，自2009年6月，王某向魏某借
款 2.5 万元后，一直未偿还借款。今年 2
月，魏某向鲤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
院依法判决王某应偿还借款及相应的利
息。判决生效后，王某仍置之不理。6月
底，魏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鲤城公安分局的帮助下，近日，法
院执行干警依法拘传王某至法院。得知若
再不还款，自己将被司法拘留后，王某积
极联系家属筹措资金。在执行干警的主持

下，王某当场支付魏某2.5万元，一笔长达15
年的借款终于执行到位。

“法官，非常谢谢您，我们的工资收到
了。”拿到钱后，吴某和常某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原来，吴某、常某受雇于福建某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2023年5月底，老
板通知临时放假，几天后二人便再也联系不
上老板，工资也未结清。经仲裁裁决，A公司
应支付吴某、常某工资3200元、7262元。

今年1月22日，吴某、常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因A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
件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近日，在厦门铁路
公安处泉州车站派出所的协助下，执行干警
成功拘传到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

在海丝平安驿站内，陈某情绪激动地表
示：“我只是欠钱，又没有犯罪，你们凭什么抓
我。”经过法院干警及公安民警的释法说理，
陈某情绪逐渐稳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
表示希望联系公司的股东一起处理本案。最
终，陈某与公司股东协商一致，共同进行还
款，吴某、常某如愿拿到了自己的全部工资。

鲤城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行动，该院共拘传14人，拘留18人，执行和
解6件，执行完毕22件，执行到位89万余元。

借款15年竟赖账
要被拘留才还钱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杜婉琼 通讯员
林晓瑜）“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
成为社会共识，但现实中仍有人置若罔
闻。近日，鲤城公安分局抓获两名酒后驾
驶人员。

近日，金龙派出所在辖区一娱乐场所前
抓获一名涉嫌饮酒后驾驶人员潘某。据了
解，潘某今年39岁，厦门人。当天19时许，潘
某和朋友在丰泽区一处大排档吃饭时喝了
点酒，聚餐结束后叫了代驾准备回家。其间，
潘某的另一名朋友打来电话约其一起吃夜
宵。于是，潘某便让代驾司机将他送往鲤城
区金龙街道一家KTV参加第二场酒局，待
散场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潘某心想离家
这么近，且这个时间段路上应该不会有交警
执勤了，便心存侥幸，自己开车回家。没想到
刚开车没多远，就被交警拦下来。经现场呼

气式酒精检测，其酒精含量为158mg/100ml，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潘某被带至医院进行二
次检测，经抽血发现乙醇含量为156.63mg/
100ml。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不久后，金龙派出所再次抓获一名涉嫌
醉驾的男子胡某。民警介绍，胡某是安徽宿州
人，当晚与朋友约定到晋江市一家火锅店吃
夜宵，当时胡某喝了2瓶125ml的劲酒。饭局
结束后胡某在车子上休息半个小时，醒来便
抱着侥幸心理开了一小段路，行车至南环路
一公交车站时，他的困意突然涌上头，便把车
停在公交车站旁，躺在车里睡着了。民警路过
发现，将其叫醒。经检测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208.04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这并非胡某第一次酒后驾驶。在 2021 年 5
月，他就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暂扣机
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罚款1000元。但被处
罚的他仍不知悔改，再次以身试法。

警方提醒：酒后驾车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
法行为，有的驾驶人明知酒驾危险又违法，却依
然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一
瞬间。请广大驾驶人从自身做起，从督促身边人
做起，坚决抵制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

男子不思悔改 二次酒驾被查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廖培煌 陈灵 通
讯员姚晓东）丰泽公安分局城东派出所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不断推进服务规范
化、信息化、便利化，推动“人找服务”向“服务
找人”转变，坚持为民服务“送上门”。

原来，城东派出所户籍室工作人员对
现存的身份证整理时发现，一些已经办理
好的身份证滞留在派出所，迟迟未被领
取。经查看证件信息，这些身份证的持有
者多为辖区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群众。考
虑到天气炎热，老年人行动不便，城东派

出所决定开展送证上门活动，户籍室将滞留
身份证分发给“三百”挂点警长，并采取面对
面上门的方式开展活动。

华城小区86岁的魏阿婆从挂点警长许少
雄手中，接过自己崭新的居民身份证，她对顶
着烈日上门送证的民警感激不已。“你们是真
的服务到家，没想到民警这么热情，给你们点
赞！”魏阿婆握着民警的手，一直说着感谢的话。

据了解，本月城东派出所创新开展为民
服务举措以来，已为辖区多名年纪大、行动不
便的居民送证上门，赢得群众的好评。

民警送证上门 群众享受便利

转让公司股权给母亲
两天后火速提离婚

妻子起诉，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今年 3 月，孙某某惊讶地发现，丈夫杨某某竟然偷偷地分两次将公
司40%的股权转让给了杨母。于是，孙某某打起官司，要求确认该转让合
同无效。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郑立群

随着社会的发展，夫妻共有财产不
仅仅是房屋、现金、车子、金银首饰等，
还涉及公司股权、证券等等。那么，在离
婚案件中，公司股权该如何处理？

法官介绍，股权不单纯是财产权,
而是具有财产权益和身份权益的复合
体。基于股权的特殊性质，当股权登记
在夫妻方名下时，该股权一般认为并不
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该股权的各项具体
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股东有权
单独处分该股权，但股权所体现的财产
性权利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股息、红
利、转让价款等。

转让股权的处分行为系非因日常
生活需要而对其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
要处理决定，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处理，
但司法实践中，未经配偶同意的股权转
让，并非当然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
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登记在夫妻一方
名下的股权，若另一方明知该转让行
为，或登记方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
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等事由时，此时第三
人系善意有偿取得股权，股权的处分应
为有效，不因未取得另一方同意而导致

处分无效。但如果登记方与第三人恶意串
通转让股权，如登记方存在放弃转让价
款、无偿转让股权或以明显不合理股权转
让合同无效。低价转让股权且受让人知
悉，损害配偶方的合法权益，该处分股权
的行为无效，配偶方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请求确认。

法官提醒,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
的所有权，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
等的义务。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
的处理权。特别是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
处分，除有约定外，应当取得对方的同意。

（黄墩良 整理）

股权不单纯是财产权 处理要慎重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文璟 通讯员
黄滢滢 傅泽 文/图）“警察同志，我自家种
的香蕉被偷了，有30多公斤重！”日前，郑
女士匆忙赶到惠安县公安局紫山派出所
求助，称其围墙外种植的香蕉不翼而飞，
疑似被盗。

接到报警后，紫山派出所立即启动小

案快侦机制。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及现场排
查，办案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刘某（49岁，
贵州人）并将其抓获归案，追回被盗香蕉。

经审讯，刘某对自己盗窃香蕉的行为
供认不讳。据嫌疑人刘某交代，其驱车路过
郑女士家门口时，发现树上的香蕉令人垂
涎，一时起了贪念，趁四下无人之际将一大
串香蕉盗走，藏匿于其租房内，打算过两日
成熟时再食用。没想到，香蕉还没下肚，警
察就找上门了。

目前，刘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
政处罚。

顺手偷香蕉 嫌疑人被迅速抓获

刘某指认盗窃香蕉现场刘某指认盗窃香蕉现场

医生提醒市民不要直接饮用生羊奶医生提醒市民不要直接饮用生羊奶（（CFPCFP 供图供图））


